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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EWG-V/15:  国际合作：世界贸易组织 

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， 

1．请 各缔约方在国家一级与本国贸易及金融事务部委的专家就《巴塞尔公

约》中涉及贸易的事项进行协调，以期增强在国家、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合作； 

2．邀请 各缔约方向巴塞尔公约秘书处提供国家、区域和国际各级与贸易有

关的事项的资讯，其中包括在诉讼方面的资讯，以期推动《巴塞尔公约》与世界

贸易组织之间的合作； 

3．请 秘书处继续尽最大可能在有效履行《巴塞尔公约》、其议定书及各项

修正所涉各关键领域内与世界贸易组织开展合作。 

 


